附件二：
福建省教育厅文件
闽教综〔2006〕75号

===========================================================

关于评选表彰福建省教育对口支援工作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各高校、厅属单位（学校）：
开展教育对口支援协作是党中央、国务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举措，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多年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直接领导下，我省教育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教育部的工作部署，把开展教育对口支援做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积极采取措施，扎实开展了教育对口支援宁夏、西藏、新疆和三峡库区工作，还实施了“福建省城市对口支援本省经济欠发达地区学校工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了鼓励在开展教育对口支援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促进全省教育对口支援工作深入开展，决定开展评选表彰福建省教育对口支援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对象
本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内设机构、下属单位和各级各类学校在编的工作人员。
二、评选名额
全省表彰先进集体50个、先进个人100名，推荐名额分配详见附件1。其中，各设区市推荐名额为等额推荐，省市共管及市属高校列入所在设区市推荐名额评选范围。部、省属高校（含成人高校）及省教育厅直属单位（学校），每个单位可推荐1个先进集体或1个先进个人，列入高校及厅属单位的推荐名额评选范围，由省教育厅根据申报者先进事迹择优遴选。
三、评选条件
（一）先进集体
1、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开创本单位教育改革和发展新局面。
2、领导重视，机构落实，有分管领导和工作人员具体负责教育对口支援工作。
3、积极组织开展教育对口支援工作，形式多样，措施落实，真抓实干，讲求实效，取得突出成绩。
（二）先进个人
1、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努力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爱岗敬业，廉洁奉公，有奉献精神。
2、在开展教育对口支援工作中，表现突出，做出重要贡献。
3、先进事迹得到群众公认，在本单位或受援单位有一定影响。
四、评选方法和要求
（一）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设区市教育局和有关单位、学校要认真做好评选推荐组织工作，要坚持评选条件，公开评选程序，保证评选质量。
（二）要保证评选工作的先进性、民主性、公正性，增加透明度。坚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好中选优、宁缺勿滥的原则。各地、各单位确定的推荐参评对象要在本单位公示5-7天。
（三）评选采取自下而上、民主评选、逐级审核的方式进行。各地、各单位逐级推荐后报省教育厅研究确定表彰名单。
（四）各设区市推荐的先进个人人选中，支教教师要占一定的比例。
五、奖励办法
奖励实行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重在精神鼓励的办法。省教育厅发布表彰决定，授予先进单位“福建省教育对口支援工作先进集体”，授予先进个人“福建省教育对口支援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并分别颁发奖牌、证书，同时发给先进个人奖金。
六、申报材料和时限
（一）推荐为先进集体的要填报《福建省教育对口支援工作先进集体审批表》（附件2），并附先进事迹文字材料；推荐为先进个人的要填报《福建省教育对口支援工作先进个人审批表》（附件3）。
（二）以上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审批表均一式3份（先进集体另附事迹文字材料1份），经逐级审核、盖章后，报省教育厅办公室（邮编：350003，地址：福州市鼓屏路162号，联系人：张学强，电话：0591-87091339）。
（三）各地、各单位申报材料报省审批截止时间为2007年1月15日，逾期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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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福建省教育对口支援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推荐名额分配表
	单  位
	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
	备  注

	福州市
	8
	16
	

	厦门市
	6
	12
	

	泉州市
	8
	16
	

	漳州市
	6
	12
	

	莆田市
	5
	10
	

	三明市
	3
	6
	

	南平市
	3
	6
	

	龙岩市
	3
	6
	

	宁德市
	3
	6
	

	高校及厅属单位
	5
	10
	

	合    计
	50
	100
	


附件2：
福建省教育对口支援工作先进集体审批表
	申报单位：
	

	单位负责人:
	

	填报时间：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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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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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进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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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福建省教育对口支援工作先进个人审批表
姓    名：                    
所在单位:                   
填报时间：                 
联系电话：                 

福建省教育厅印制
	姓      名
	
	所 在
单 位
	

	职  务
(职  称)
	
	性别
	
	民族
	
	文化程度
	

	出生年月
	
	参加工作时间
	
	政治
面貌
	

	工
作
简
历

	

	受
过
任
何
奖
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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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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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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